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嘉簡字第247號

原      告  盈億資產開發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盈源 

被      告  賴義明 

0000000000000000

            陳淑貞 

0000000000000000

            賴文信 

            賴英達 

            謝登進 

            謝志昌 

            謝鴻文 

            謝輝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均應

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如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

比例分配。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欄所示比例負

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賴義明、陳淑貞、賴文信、謝登進、謝志昌、謝鴻文、

謝輝耀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

合稱系爭2筆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系爭

2筆土地雖有74.47平方公尺，如採原物分割方式平均分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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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共有人，各共有人顯無從採原物分割方式辦理，若將系

爭2筆土地以變價分割方式並以變賣價金平均分配給共有

人，應符合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

段、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准將兩造共有之系爭2筆土地予以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

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三、被告方面：

  ㈠賴義明、賴文信、賴英達、謝登進、謝志昌、謝鴻文、謝輝

耀（下稱賴義明等7人）則以：系爭2筆土地為同段382地號

土地上5戶住家唯一聯外道路、秀林國小師生上下學必經之

路及秀林國小停車場唯一通道，是民國96年3月26日當時之

全體共有人已簽立協議書捐獻系爭2筆土地予政府作為公眾

永久無償使用之道路，立協議書人及繼受人均應遵守協議

書。原告採取變價分割將會破壞共有人多年共識，且若拍賣

後遭有心人士取得，惡意不讓住戶及秀林國小師生使用，無

疑侵害公眾之通行權，且系爭2筆土地使用分區為第2種住宅

區，得做為興建住宅之用，倘再建造，因該道路僅有4米

寬，消防車救護車恐無法進出，對公眾生命、財產法益及往

來交通均有重大危害，故原告之主張並不可採。又賴義明等

7人已於113年4月28日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將系爭2筆土地出

售予訴外人郭秀碧，亦有通知原告是否行使優先購買權，目

前尚在辦理中等語抗辯。

  ㈡陳淑貞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

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

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

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2筆土地

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兩造間並無不得分割之

約定，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等情，業據其提出土地

登記謄本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而兩造就系爭2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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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割方法，既未能達成協議，則原告依首開規定，請求裁

判分割共有物，自屬有據。

　㈡賴義明等7人雖主張系爭2筆土地為同段382地號土地上5戶住

家唯一聯外道路、秀林國小師生上下學必經之路及秀林國小

停車場唯一通道，若拍賣後遭第三人取得，可能侵害公眾之

通行權及影響消防車、救護車進出等語。惟系爭2筆土地供

公眾通行使用，僅是土地的利用現況，並非土地本身有物之

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故系爭2筆土地現供通行使用乙

節不影響本件共有物分割。另經本院至現場履勘，勘驗結

果：系爭2筆土地呈現南北狹長狀，系爭2筆土地北側、東

側、西側均有住宅，只有東南側面臨道路，系爭2筆土地有

鋪設柏油，目前供通行使用，同段382地號土地住戶除了可

經由系爭2筆土地對外通行，也可經由系爭2筆土地西側土地

通往聯外道路，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可參(見本院卷第173

-175、181-185頁)，故鄰近住戶、師生仍可經由其他道路通

行，非僅有系爭2筆土地可對外聯絡。況且，縱認周圍地因

與公路無適當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土地所有人亦可

主張袋地通行權，難認系爭2筆土地分割結果，對於公眾生

命、財產法益及往來交通造成重大危害，從而本件並無賴義

明等7人所述上開疑慮。

  ㈢賴義明等7人復主張系爭2筆土地已協議捐獻予政府作為公眾

永久無償使用之道路，並提出96年3月26日協議書為證(見本

院卷第89頁)，惟該協議書的性質並非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

限，況且簽署該協議書之人多非現今系爭2筆土地共有人，

基於債之相對性，上開協議書不拘束契約當事人以外的共有

人，故不影響原告於本件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訟。又賴義明

等7人另主張渠等已於113年4月28日，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

定，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將系

爭2筆土地出售予郭秀碧，並提出土地買賣契約書為據(見本

院卷第209-221頁)，惟該買賣契約書亦僅為債權契約性質，

而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共有人尚未將系爭2筆土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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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郭秀碧，既然系爭2筆土地之共有人仍為

兩造，自不影響本件裁判分割程序之進行。

　㈣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

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

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

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

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

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又法院裁判分割

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

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

得謂為適當。經查：

　1.本件兩造均未提出任何原物分割方案，又系爭2筆土地面積

分別為31.41、43.06平方公尺，然共有人數眾多，若採原物

分割，人均享有面積甚小，若欲避免此情況，則勢必要有部

分共有人繼續維持共有狀態，日後將更難以實際使用及處

分。再者，依前開勘驗筆錄，系爭2筆土地只能經由東南側

對外通行，如果將系爭2筆土地原物分配給各共有人，可能

導致部分共有人分得之部分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而形成袋

地，徒增未來通行之爭議。

　2.本院斟酌系爭2筆土地如採原物分割，將造成土地過度細

分，反而不利於發揮經濟效益，變價分割尚可透過變賣共有

物，使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公平受價金分配，如系爭

2筆土地果值高價，則利用公開公告拍賣方式變價之後，應

買人競相出價，自得以公平之價格賣出。此外，系爭2筆土

地如採行變價方式分割，除可達成分割共有物徹底消滅多人

共有之複雜情形、維持土地完整之目的外，並足以維護各共

有人間形式上之公平性。於系爭2筆土地變價出售後，不僅

得以兼顧未於訴訟程序表示意見之其他被告的意願，變價後

土地所有權將趨向單純化之結果，亦有助於土地整體規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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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進而提昇土地經濟利用價值，於公共利益亦有增進，應

為妥適的分割方法。

五、綜上所述，本院斟酌系爭2筆土地的狀況、使用情形以及兩

造的利益、意願等一切情事，認為系爭2筆土地應該採取變

價分割的方式，把系爭2筆土地變價後按照兩造應有部分比

例分配所賣得之價金較為適當，因此，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

示。

六、末按分割共有物之訴為形成訴訟，法院不受原告聲明分割方

案之拘束，故如准予裁判分割，原告之訴即為有理由，並無

敗訴之問題。又兩造均因本件裁判分割而同霑利益，故本院

認為於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倘法院准予分割，原告之訴為

有理由時，仍應由兩造分別依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

符公平原則，爰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比例如主文第2項所

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陳劭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

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阮玟瑄

附表：

土地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

共有人 應有部分 訴訟費用負擔

賴義明 220分之35 220分之35

陳淑貞 220分之40 220分之40

賴文信 2200分之175 2200分之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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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英達 2200分之175 2200分之175

謝登進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謝志昌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謝鴻文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謝輝耀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盈億資產開發有限公司 220分之40 220分之40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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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嘉簡字第247號
原      告  盈億資產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盈源  
被      告  賴義明  


            陳淑貞  


            賴文信  
            賴英達  
            謝登進  
            謝志昌  
            謝鴻文  
            謝輝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均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如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分配。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賴義明、陳淑貞、賴文信、謝登進、謝志昌、謝鴻文、謝輝耀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2筆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系爭2筆土地雖有74.47平方公尺，如採原物分割方式平均分配給全體共有人，各共有人顯無從採原物分割方式辦理，若將系爭2筆土地以變價分割方式並以變賣價金平均分配給共有人，應符合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准將兩造共有之系爭2筆土地予以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三、被告方面：
  ㈠賴義明、賴文信、賴英達、謝登進、謝志昌、謝鴻文、謝輝耀（下稱賴義明等7人）則以：系爭2筆土地為同段382地號土地上5戶住家唯一聯外道路、秀林國小師生上下學必經之路及秀林國小停車場唯一通道，是民國96年3月26日當時之全體共有人已簽立協議書捐獻系爭2筆土地予政府作為公眾永久無償使用之道路，立協議書人及繼受人均應遵守協議書。原告採取變價分割將會破壞共有人多年共識，且若拍賣後遭有心人士取得，惡意不讓住戶及秀林國小師生使用，無疑侵害公眾之通行權，且系爭2筆土地使用分區為第2種住宅區，得做為興建住宅之用，倘再建造，因該道路僅有4米寬，消防車救護車恐無法進出，對公眾生命、財產法益及往來交通均有重大危害，故原告之主張並不可採。又賴義明等7人已於113年4月28日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予訴外人郭秀碧，亦有通知原告是否行使優先購買權，目前尚在辦理中等語抗辯。
  ㈡陳淑貞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2筆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兩造間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等情，業據其提出土地登記謄本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而兩造就系爭2筆土地之分割方法，既未能達成協議，則原告依首開規定，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自屬有據。
　㈡賴義明等7人雖主張系爭2筆土地為同段382地號土地上5戶住家唯一聯外道路、秀林國小師生上下學必經之路及秀林國小停車場唯一通道，若拍賣後遭第三人取得，可能侵害公眾之通行權及影響消防車、救護車進出等語。惟系爭2筆土地供公眾通行使用，僅是土地的利用現況，並非土地本身有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故系爭2筆土地現供通行使用乙節不影響本件共有物分割。另經本院至現場履勘，勘驗結果：系爭2筆土地呈現南北狹長狀，系爭2筆土地北側、東側、西側均有住宅，只有東南側面臨道路，系爭2筆土地有鋪設柏油，目前供通行使用，同段382地號土地住戶除了可經由系爭2筆土地對外通行，也可經由系爭2筆土地西側土地通往聯外道路，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可參(見本院卷第173-175、181-185頁)，故鄰近住戶、師生仍可經由其他道路通行，非僅有系爭2筆土地可對外聯絡。況且，縱認周圍地因與公路無適當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土地所有人亦可主張袋地通行權，難認系爭2筆土地分割結果，對於公眾生命、財產法益及往來交通造成重大危害，從而本件並無賴義明等7人所述上開疑慮。
  ㈢賴義明等7人復主張系爭2筆土地已協議捐獻予政府作為公眾永久無償使用之道路，並提出96年3月26日協議書為證(見本院卷第89頁)，惟該協議書的性質並非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況且簽署該協議書之人多非現今系爭2筆土地共有人，基於債之相對性，上開協議書不拘束契約當事人以外的共有人，故不影響原告於本件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訟。又賴義明等7人另主張渠等已於113年4月28日，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予郭秀碧，並提出土地買賣契約書為據(見本院卷第209-221頁)，惟該買賣契約書亦僅為債權契約性質，而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共有人尚未將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郭秀碧，既然系爭2筆土地之共有人仍為兩造，自不影響本件裁判分割程序之進行。
　㈣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經查：
　1.本件兩造均未提出任何原物分割方案，又系爭2筆土地面積分別為31.41、43.06平方公尺，然共有人數眾多，若採原物分割，人均享有面積甚小，若欲避免此情況，則勢必要有部分共有人繼續維持共有狀態，日後將更難以實際使用及處分。再者，依前開勘驗筆錄，系爭2筆土地只能經由東南側對外通行，如果將系爭2筆土地原物分配給各共有人，可能導致部分共有人分得之部分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而形成袋地，徒增未來通行之爭議。
　2.本院斟酌系爭2筆土地如採原物分割，將造成土地過度細分，反而不利於發揮經濟效益，變價分割尚可透過變賣共有物，使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公平受價金分配，如系爭2筆土地果值高價，則利用公開公告拍賣方式變價之後，應買人競相出價，自得以公平之價格賣出。此外，系爭2筆土地如採行變價方式分割，除可達成分割共有物徹底消滅多人共有之複雜情形、維持土地完整之目的外，並足以維護各共有人間形式上之公平性。於系爭2筆土地變價出售後，不僅得以兼顧未於訴訟程序表示意見之其他被告的意願，變價後土地所有權將趨向單純化之結果，亦有助於土地整體規劃利用，進而提昇土地經濟利用價值，於公共利益亦有增進，應為妥適的分割方法。
五、綜上所述，本院斟酌系爭2筆土地的狀況、使用情形以及兩造的利益、意願等一切情事，認為系爭2筆土地應該採取變價分割的方式，把系爭2筆土地變價後按照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所賣得之價金較為適當，因此，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末按分割共有物之訴為形成訴訟，法院不受原告聲明分割方案之拘束，故如准予裁判分割，原告之訴即為有理由，並無敗訴之問題。又兩造均因本件裁判分割而同霑利益，故本院認為於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倘法院准予分割，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時，仍應由兩造分別依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符公平原則，爰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比例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陳劭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
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阮玟瑄
附表：
		土地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

		


		




		共有人

		應有部分

		訴訟費用負擔



		賴義明

		220分之35

		220分之35



		陳淑貞

		220分之40

		220分之40



		賴文信

		2200分之175

		2200分之175



		賴英達

		2200分之175

		2200分之175



		謝登進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謝志昌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謝鴻文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謝輝耀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盈億資產開發有限公司

		220分之40

		220分之40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嘉簡字第247號

原      告  盈億資產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盈源  

被      告  賴義明  



            陳淑貞  



            賴文信  

            賴英達  

            謝登進  

            謝志昌  

            謝鴻文  

            謝輝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均應予變

    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如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

    分配。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欄所示比例負擔

    。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賴義明、陳淑貞、賴文信、謝登進、謝志昌、謝鴻文、

    謝輝耀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

    爭2筆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系爭2筆土

    地雖有74.47平方公尺，如採原物分割方式平均分配給全體

    共有人，各共有人顯無從採原物分割方式辦理，若將系爭2

    筆土地以變價分割方式並以變賣價金平均分配給共有人，應

    符合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

    4條第2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准將兩造

    共有之系爭2筆土地予以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

    比例分配。

三、被告方面：

  ㈠賴義明、賴文信、賴英達、謝登進、謝志昌、謝鴻文、謝輝

    耀（下稱賴義明等7人）則以：系爭2筆土地為同段382地號

    土地上5戶住家唯一聯外道路、秀林國小師生上下學必經之

    路及秀林國小停車場唯一通道，是民國96年3月26日當時之

    全體共有人已簽立協議書捐獻系爭2筆土地予政府作為公眾

    永久無償使用之道路，立協議書人及繼受人均應遵守協議書

    。原告採取變價分割將會破壞共有人多年共識，且若拍賣後

    遭有心人士取得，惡意不讓住戶及秀林國小師生使用，無疑

    侵害公眾之通行權，且系爭2筆土地使用分區為第2種住宅區

    ，得做為興建住宅之用，倘再建造，因該道路僅有4米寬，

    消防車救護車恐無法進出，對公眾生命、財產法益及往來交

    通均有重大危害，故原告之主張並不可採。又賴義明等7人

    已於113年4月28日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予

    訴外人郭秀碧，亦有通知原告是否行使優先購買權，目前尚

    在辦理中等語抗辯。

  ㈡陳淑貞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

    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

    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

    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2筆土地

    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兩造間並無不得分割之

    約定，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等情，業據其提出土地

    登記謄本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而兩造就系爭2筆土地

    之分割方法，既未能達成協議，則原告依首開規定，請求裁

    判分割共有物，自屬有據。

　㈡賴義明等7人雖主張系爭2筆土地為同段382地號土地上5戶住

    家唯一聯外道路、秀林國小師生上下學必經之路及秀林國小

    停車場唯一通道，若拍賣後遭第三人取得，可能侵害公眾之

    通行權及影響消防車、救護車進出等語。惟系爭2筆土地供

    公眾通行使用，僅是土地的利用現況，並非土地本身有物之

    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故系爭2筆土地現供通行使用乙

    節不影響本件共有物分割。另經本院至現場履勘，勘驗結果

    ：系爭2筆土地呈現南北狹長狀，系爭2筆土地北側、東側、

    西側均有住宅，只有東南側面臨道路，系爭2筆土地有鋪設

    柏油，目前供通行使用，同段382地號土地住戶除了可經由

    系爭2筆土地對外通行，也可經由系爭2筆土地西側土地通往

    聯外道路，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可參(見本院卷第173-175

    、181-185頁)，故鄰近住戶、師生仍可經由其他道路通行，

    非僅有系爭2筆土地可對外聯絡。況且，縱認周圍地因與公

    路無適當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土地所有人亦可主張

    袋地通行權，難認系爭2筆土地分割結果，對於公眾生命、

    財產法益及往來交通造成重大危害，從而本件並無賴義明等

    7人所述上開疑慮。

  ㈢賴義明等7人復主張系爭2筆土地已協議捐獻予政府作為公眾

    永久無償使用之道路，並提出96年3月26日協議書為證(見本

    院卷第89頁)，惟該協議書的性質並非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

    限，況且簽署該協議書之人多非現今系爭2筆土地共有人，

    基於債之相對性，上開協議書不拘束契約當事人以外的共有

    人，故不影響原告於本件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訟。又賴義明

    等7人另主張渠等已於113年4月28日，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

    定，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將系

    爭2筆土地出售予郭秀碧，並提出土地買賣契約書為據(見本

    院卷第209-221頁)，惟該買賣契約書亦僅為債權契約性質，

    而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共有人尚未將系爭2筆土地之

    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郭秀碧，既然系爭2筆土地之共有人仍為

    兩造，自不影響本件裁判分割程序之進行。

　㈣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

    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

    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

    、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

    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

    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

    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

    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又法院裁判分割共

    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

    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

    謂為適當。經查：

　1.本件兩造均未提出任何原物分割方案，又系爭2筆土地面積

    分別為31.41、43.06平方公尺，然共有人數眾多，若採原物

    分割，人均享有面積甚小，若欲避免此情況，則勢必要有部

    分共有人繼續維持共有狀態，日後將更難以實際使用及處分

    。再者，依前開勘驗筆錄，系爭2筆土地只能經由東南側對

    外通行，如果將系爭2筆土地原物分配給各共有人，可能導

    致部分共有人分得之部分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而形成袋地，

    徒增未來通行之爭議。

　2.本院斟酌系爭2筆土地如採原物分割，將造成土地過度細分

    ，反而不利於發揮經濟效益，變價分割尚可透過變賣共有物

    ，使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公平受價金分配，如系爭2

    筆土地果值高價，則利用公開公告拍賣方式變價之後，應買

    人競相出價，自得以公平之價格賣出。此外，系爭2筆土地

    如採行變價方式分割，除可達成分割共有物徹底消滅多人共

    有之複雜情形、維持土地完整之目的外，並足以維護各共有

    人間形式上之公平性。於系爭2筆土地變價出售後，不僅得

    以兼顧未於訴訟程序表示意見之其他被告的意願，變價後土

    地所有權將趨向單純化之結果，亦有助於土地整體規劃利用

    ，進而提昇土地經濟利用價值，於公共利益亦有增進，應為

    妥適的分割方法。

五、綜上所述，本院斟酌系爭2筆土地的狀況、使用情形以及兩

    造的利益、意願等一切情事，認為系爭2筆土地應該採取變

    價分割的方式，把系爭2筆土地變價後按照兩造應有部分比

    例分配所賣得之價金較為適當，因此，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

    示。

六、末按分割共有物之訴為形成訴訟，法院不受原告聲明分割方

    案之拘束，故如准予裁判分割，原告之訴即為有理由，並無

    敗訴之問題。又兩造均因本件裁判分割而同霑利益，故本院

    認為於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倘法院准予分割，原告之訴為

    有理由時，仍應由兩造分別依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

    符公平原則，爰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比例如主文第2項所示

    。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陳劭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

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阮玟瑄

附表：

土地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   共有人 應有部分 訴訟費用負擔 賴義明 220分之35 220分之35 陳淑貞 220分之40 220分之40 賴文信 2200分之175 2200分之175 賴英達 2200分之175 2200分之175 謝登進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謝志昌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謝鴻文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謝輝耀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盈億資產開發有限公司 220分之40 220分之40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嘉簡字第247號
原      告  盈億資產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盈源  
被      告  賴義明  


            陳淑貞  


            賴文信  
            賴英達  
            謝登進  
            謝志昌  
            謝鴻文  
            謝輝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均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如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分配。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賴義明、陳淑貞、賴文信、謝登進、謝志昌、謝鴻文、謝輝耀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2筆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系爭2筆土地雖有74.47平方公尺，如採原物分割方式平均分配給全體共有人，各共有人顯無從採原物分割方式辦理，若將系爭2筆土地以變價分割方式並以變賣價金平均分配給共有人，應符合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准將兩造共有之系爭2筆土地予以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三、被告方面：
  ㈠賴義明、賴文信、賴英達、謝登進、謝志昌、謝鴻文、謝輝耀（下稱賴義明等7人）則以：系爭2筆土地為同段382地號土地上5戶住家唯一聯外道路、秀林國小師生上下學必經之路及秀林國小停車場唯一通道，是民國96年3月26日當時之全體共有人已簽立協議書捐獻系爭2筆土地予政府作為公眾永久無償使用之道路，立協議書人及繼受人均應遵守協議書。原告採取變價分割將會破壞共有人多年共識，且若拍賣後遭有心人士取得，惡意不讓住戶及秀林國小師生使用，無疑侵害公眾之通行權，且系爭2筆土地使用分區為第2種住宅區，得做為興建住宅之用，倘再建造，因該道路僅有4米寬，消防車救護車恐無法進出，對公眾生命、財產法益及往來交通均有重大危害，故原告之主張並不可採。又賴義明等7人已於113年4月28日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予訴外人郭秀碧，亦有通知原告是否行使優先購買權，目前尚在辦理中等語抗辯。
  ㈡陳淑貞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2筆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兩造間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等情，業據其提出土地登記謄本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而兩造就系爭2筆土地之分割方法，既未能達成協議，則原告依首開規定，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自屬有據。
　㈡賴義明等7人雖主張系爭2筆土地為同段382地號土地上5戶住家唯一聯外道路、秀林國小師生上下學必經之路及秀林國小停車場唯一通道，若拍賣後遭第三人取得，可能侵害公眾之通行權及影響消防車、救護車進出等語。惟系爭2筆土地供公眾通行使用，僅是土地的利用現況，並非土地本身有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故系爭2筆土地現供通行使用乙節不影響本件共有物分割。另經本院至現場履勘，勘驗結果：系爭2筆土地呈現南北狹長狀，系爭2筆土地北側、東側、西側均有住宅，只有東南側面臨道路，系爭2筆土地有鋪設柏油，目前供通行使用，同段382地號土地住戶除了可經由系爭2筆土地對外通行，也可經由系爭2筆土地西側土地通往聯外道路，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可參(見本院卷第173-175、181-185頁)，故鄰近住戶、師生仍可經由其他道路通行，非僅有系爭2筆土地可對外聯絡。況且，縱認周圍地因與公路無適當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土地所有人亦可主張袋地通行權，難認系爭2筆土地分割結果，對於公眾生命、財產法益及往來交通造成重大危害，從而本件並無賴義明等7人所述上開疑慮。
  ㈢賴義明等7人復主張系爭2筆土地已協議捐獻予政府作為公眾永久無償使用之道路，並提出96年3月26日協議書為證(見本院卷第89頁)，惟該協議書的性質並非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況且簽署該協議書之人多非現今系爭2筆土地共有人，基於債之相對性，上開協議書不拘束契約當事人以外的共有人，故不影響原告於本件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訟。又賴義明等7人另主張渠等已於113年4月28日，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予郭秀碧，並提出土地買賣契約書為據(見本院卷第209-221頁)，惟該買賣契約書亦僅為債權契約性質，而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共有人尚未將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郭秀碧，既然系爭2筆土地之共有人仍為兩造，自不影響本件裁判分割程序之進行。
　㈣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經查：
　1.本件兩造均未提出任何原物分割方案，又系爭2筆土地面積分別為31.41、43.06平方公尺，然共有人數眾多，若採原物分割，人均享有面積甚小，若欲避免此情況，則勢必要有部分共有人繼續維持共有狀態，日後將更難以實際使用及處分。再者，依前開勘驗筆錄，系爭2筆土地只能經由東南側對外通行，如果將系爭2筆土地原物分配給各共有人，可能導致部分共有人分得之部分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而形成袋地，徒增未來通行之爭議。
　2.本院斟酌系爭2筆土地如採原物分割，將造成土地過度細分，反而不利於發揮經濟效益，變價分割尚可透過變賣共有物，使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公平受價金分配，如系爭2筆土地果值高價，則利用公開公告拍賣方式變價之後，應買人競相出價，自得以公平之價格賣出。此外，系爭2筆土地如採行變價方式分割，除可達成分割共有物徹底消滅多人共有之複雜情形、維持土地完整之目的外，並足以維護各共有人間形式上之公平性。於系爭2筆土地變價出售後，不僅得以兼顧未於訴訟程序表示意見之其他被告的意願，變價後土地所有權將趨向單純化之結果，亦有助於土地整體規劃利用，進而提昇土地經濟利用價值，於公共利益亦有增進，應為妥適的分割方法。
五、綜上所述，本院斟酌系爭2筆土地的狀況、使用情形以及兩造的利益、意願等一切情事，認為系爭2筆土地應該採取變價分割的方式，把系爭2筆土地變價後按照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所賣得之價金較為適當，因此，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末按分割共有物之訴為形成訴訟，法院不受原告聲明分割方案之拘束，故如准予裁判分割，原告之訴即為有理由，並無敗訴之問題。又兩造均因本件裁判分割而同霑利益，故本院認為於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倘法院准予分割，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時，仍應由兩造分別依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符公平原則，爰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比例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陳劭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
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阮玟瑄
附表：
		土地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

		


		




		共有人

		應有部分

		訴訟費用負擔



		賴義明

		220分之35

		220分之35



		陳淑貞

		220分之40

		220分之40



		賴文信

		2200分之175

		2200分之175



		賴英達

		2200分之175

		2200分之175



		謝登進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謝志昌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謝鴻文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謝輝耀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盈億資產開發有限公司

		220分之40

		220分之40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嘉簡字第247號

原      告  盈億資產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盈源  

被      告  賴義明  



            陳淑貞  



            賴文信  

            賴英達  

            謝登進  

            謝志昌  

            謝鴻文  

            謝輝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均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如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分配。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賴義明、陳淑貞、賴文信、謝登進、謝志昌、謝鴻文、謝輝耀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2筆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系爭2筆土地雖有74.47平方公尺，如採原物分割方式平均分配給全體共有人，各共有人顯無從採原物分割方式辦理，若將系爭2筆土地以變價分割方式並以變賣價金平均分配給共有人，應符合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准將兩造共有之系爭2筆土地予以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三、被告方面：

  ㈠賴義明、賴文信、賴英達、謝登進、謝志昌、謝鴻文、謝輝耀（下稱賴義明等7人）則以：系爭2筆土地為同段382地號土地上5戶住家唯一聯外道路、秀林國小師生上下學必經之路及秀林國小停車場唯一通道，是民國96年3月26日當時之全體共有人已簽立協議書捐獻系爭2筆土地予政府作為公眾永久無償使用之道路，立協議書人及繼受人均應遵守協議書。原告採取變價分割將會破壞共有人多年共識，且若拍賣後遭有心人士取得，惡意不讓住戶及秀林國小師生使用，無疑侵害公眾之通行權，且系爭2筆土地使用分區為第2種住宅區，得做為興建住宅之用，倘再建造，因該道路僅有4米寬，消防車救護車恐無法進出，對公眾生命、財產法益及往來交通均有重大危害，故原告之主張並不可採。又賴義明等7人已於113年4月28日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予訴外人郭秀碧，亦有通知原告是否行使優先購買權，目前尚在辦理中等語抗辯。

  ㈡陳淑貞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2筆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兩造間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等情，業據其提出土地登記謄本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而兩造就系爭2筆土地之分割方法，既未能達成協議，則原告依首開規定，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自屬有據。

　㈡賴義明等7人雖主張系爭2筆土地為同段382地號土地上5戶住家唯一聯外道路、秀林國小師生上下學必經之路及秀林國小停車場唯一通道，若拍賣後遭第三人取得，可能侵害公眾之通行權及影響消防車、救護車進出等語。惟系爭2筆土地供公眾通行使用，僅是土地的利用現況，並非土地本身有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故系爭2筆土地現供通行使用乙節不影響本件共有物分割。另經本院至現場履勘，勘驗結果：系爭2筆土地呈現南北狹長狀，系爭2筆土地北側、東側、西側均有住宅，只有東南側面臨道路，系爭2筆土地有鋪設柏油，目前供通行使用，同段382地號土地住戶除了可經由系爭2筆土地對外通行，也可經由系爭2筆土地西側土地通往聯外道路，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可參(見本院卷第173-175、181-185頁)，故鄰近住戶、師生仍可經由其他道路通行，非僅有系爭2筆土地可對外聯絡。況且，縱認周圍地因與公路無適當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土地所有人亦可主張袋地通行權，難認系爭2筆土地分割結果，對於公眾生命、財產法益及往來交通造成重大危害，從而本件並無賴義明等7人所述上開疑慮。

  ㈢賴義明等7人復主張系爭2筆土地已協議捐獻予政府作為公眾永久無償使用之道路，並提出96年3月26日協議書為證(見本院卷第89頁)，惟該協議書的性質並非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況且簽署該協議書之人多非現今系爭2筆土地共有人，基於債之相對性，上開協議書不拘束契約當事人以外的共有人，故不影響原告於本件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訟。又賴義明等7人另主張渠等已於113年4月28日，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予郭秀碧，並提出土地買賣契約書為據(見本院卷第209-221頁)，惟該買賣契約書亦僅為債權契約性質，而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共有人尚未將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郭秀碧，既然系爭2筆土地之共有人仍為兩造，自不影響本件裁判分割程序之進行。

　㈣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經查：

　1.本件兩造均未提出任何原物分割方案，又系爭2筆土地面積分別為31.41、43.06平方公尺，然共有人數眾多，若採原物分割，人均享有面積甚小，若欲避免此情況，則勢必要有部分共有人繼續維持共有狀態，日後將更難以實際使用及處分。再者，依前開勘驗筆錄，系爭2筆土地只能經由東南側對外通行，如果將系爭2筆土地原物分配給各共有人，可能導致部分共有人分得之部分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而形成袋地，徒增未來通行之爭議。

　2.本院斟酌系爭2筆土地如採原物分割，將造成土地過度細分，反而不利於發揮經濟效益，變價分割尚可透過變賣共有物，使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公平受價金分配，如系爭2筆土地果值高價，則利用公開公告拍賣方式變價之後，應買人競相出價，自得以公平之價格賣出。此外，系爭2筆土地如採行變價方式分割，除可達成分割共有物徹底消滅多人共有之複雜情形、維持土地完整之目的外，並足以維護各共有人間形式上之公平性。於系爭2筆土地變價出售後，不僅得以兼顧未於訴訟程序表示意見之其他被告的意願，變價後土地所有權將趨向單純化之結果，亦有助於土地整體規劃利用，進而提昇土地經濟利用價值，於公共利益亦有增進，應為妥適的分割方法。

五、綜上所述，本院斟酌系爭2筆土地的狀況、使用情形以及兩造的利益、意願等一切情事，認為系爭2筆土地應該採取變價分割的方式，把系爭2筆土地變價後按照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所賣得之價金較為適當，因此，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末按分割共有物之訴為形成訴訟，法院不受原告聲明分割方案之拘束，故如准予裁判分割，原告之訴即為有理由，並無敗訴之問題。又兩造均因本件裁判分割而同霑利益，故本院認為於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倘法院准予分割，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時，仍應由兩造分別依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符公平原則，爰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比例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陳劭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

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阮玟瑄

附表：

土地坐落：嘉義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   共有人 應有部分 訴訟費用負擔 賴義明 220分之35 220分之35 陳淑貞 220分之40 220分之40 賴文信 2200分之175 2200分之175 賴英達 2200分之175 2200分之175 謝登進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謝志昌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謝鴻文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謝輝耀 440分之35 440分之35 盈億資產開發有限公司 220分之40 220分之40 





